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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12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期你公司股价大幅上涨，2019 年 3 月 4日-3 月 13 日连续八个

交易日涨停，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

书面说明。 

1. 你公司于 2019 年 2月 20 日披露《2018 年度业绩快报》，预计

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4.96 亿元，同比下降 567.

27%，主要原因为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计提商

誉减值准备、融资成本上升财务费用增加。请结合公司 2018 年度业

绩情况以及内外部环境是否发生变化等，说明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

大变化，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2. 互动易上多个投资者提到，“传闻公司有生产超高清视频边缘

计算的 8K 显示芯片”“浙江科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具备边缘计

算技术”等。经查询，公司持有浙江科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%股份。

请你公司说明参股浙江科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及该参股公司

的主营业务，并核实你公司相关业务是否与边缘计算概念有关。如是，

请详细说明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介绍、所处研发

或生产阶段和在手订单等；如否，请针对媒体报道、互动易提问、股

吧讨论内容等予以澄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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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近期接受媒体采访、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

研、回复投资者咨询等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况。 

4. 请你公司核查近一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5%以

上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

行为或减持计划。 

5. 你公司是否存在筹划中的重大事项，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导致

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事项。 

6.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、股价波动情况、业绩表现、

控股股东质押情况等，就股价波动情况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3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

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、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

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3 日 

 


